
14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检验管理程序 

第一条为了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定量包 装商品的

计量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并参照国际 通行规则，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以及对 定量包装

商品实施计量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定量包装商品是指以销售为目的，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 统一的

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标注等标识内容的预包装商品。 第三条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工作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定量包装商品的计 量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加强计量管理，配备与 其生产定

量包装商品相适应的计量检测设备，保证生产、销售的定量 包装商品符合本

办法的规定。 

第五条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在其商品包装的显著位 置正确、

清晰地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 

净含量的标注由“净含量”（中文）、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 中文表

示的计数单位）三个部分组成。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应当符合 本办法附表 1

的规定。 

以长度、面积、计数单位标注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可以免于标注 “净含

量”三个中文字，只标注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中文表 示的计数单位）。 



第六条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字符的最小高度应当符合本办法附 表 2 的

规定。 

第七条同一包装内含有多件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应当标注单件定 量包装商

品的净含量和总件数，或者标注总净含量。 

同一包装内含有多件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应当标注各种不同种定 量包装

商品的单件净含量和各种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件数，或者分 别标注各种不

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总净含量。 

第八条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应当准确反映其标注净含量， 标注净含

量与实际含量之差不得大于本办法附表 3 规定的允许短缺 量。 

第九条批量定量包装商品的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者等于其标注 净含量。 

用抽样的方法评定一个检验批的定量包装商品，应当按照本办法附表 4 中的

规定进行抽样检验和计算。样本中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 含量与其实际

含量之差大于允许短缺量的件数以及样本的平均实际 含量应当符合本办法

附表 4 的规定。 

第十条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对定量包装商品的允许短 缺量以及

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按 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对因水份变化等因素引起净含量变化较大的定量包装商品， 生产者

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在规定条件下商品净含量的准确。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 商品进行计量监督检查。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计量监督检查时，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及水份变 化等因



素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产生的影响。 

第十三条对定量包装商品实施计量监督检查进行的检验，应当由被 授权的计

量检定机构按照《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进行。 检验定量包装

商品，应当考虑储存和运输等环境条件可能引起的商品 净含量的合理变化。 

第十四条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在使用商品的包装时，应 当节约资

源、减少污染、正确引导消费，商品包装尺寸应当与商品净 含量的体积比例

相当。不得采用虚假包装或者故意夸大定量包装商品 的包装尺寸，使消费者

对包装内的商品量产生误解。 

第十五条国家鼓励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自愿参加计量保证能力评价 工作，保

证计量诚信。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定量包装商品生 产企业计量保证

能力评价规范》的要求，对生产者进行核查，对符合 要求的予以备案，并颁

发全国统一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 证能力证书》，允许在其生产

的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全国统一的计量 保证能力合格标志。 

第十六条 获得《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证书》的生产 者，违

反《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范》要求的, 责令其整改，

停止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可处 5000 元以下的 罚款；整改后仍不符

合要求的或者拒绝整改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定 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证书》。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未经备案，擅自使用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的， 责令其

停止使用，可处 30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生产、销售定量包装商品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 七条规定，

未正确、清晰地标注净含量的，责令改正；未标注净含量 的，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的，可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经检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 定的，责

令改正，可处检验批货值金额 3 倍以下，最高不超过 30000 兀的罚款。 

第十九条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决定。 

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本办法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守 国家法

律、法规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行政案件办理程序 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一条从事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事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的机构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 以上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取消其从事 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检验工作的资格，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伪造检验数据的。 

（二） 违反《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进行计量检验的。 

（三） 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开展 计



量检验的。 

（四） 擅自将检验结果及有关材料对外泄露的。 

（五） 利用检验结果参与有偿活动的。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 预包装商品是指销售前预先用包装材料或者包装容器将商品包 

装好，并有预先确定的量值（或者数量）的商品。 

（二） 净含量是指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商品的量。 

（三） 实际含量是指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按照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通过计量检验确定的定量包装 商品

实际所包含的量。 

（四） 标注净含量是指由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定量包装商品的包装上 

明示的商品的净含量。 

（五） 允许短缺量是指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与其实际含量 

之差的最大允许量值（或者数量）。 

（六） 检验批是指接受计量检验的，由同一生产者在相同生产条件下 生

产的一定数量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或者在销售者抽样地点现场存 在的同种

定量包装商品。 

（七） 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是指由同一生产者生产，品种、标注净含量、 包

装规格及包装材料均相同的定量包装商品。 

（八） 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也称 C 标志，C 为英文“中国”的头 一

个字母）是指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规定式样，证明定量包装商品生 产者的

计量保证能力达到规定要求的标志。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发 

布的《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43 号） 同时废

止。 

附表 1：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 

附表 2：标注字符高度 

附表 3：允许短缺量 

附表 4:计量检验抽样方案 

附表 1： 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 

 标注净含量（Q）的量限 计量单位 

质量 
QK1000 克 g （克） 

QP1000 克 kg （千克） 

体积 Qn <1000 毫升 mL （ml）（毫升） 

  



 Q21000 毫升 L (1)(升) 

长度 
Qn〈100 厘米 mm （毫米）或者 cm （厘米） 

@$100 厘米 m （米） 

面积 

Qn〈100 平方厘米 mm2 （平方毫米） 或者 cm2 （平

方厘米） 

1 平方厘米 WQ〈100 平方分 

米 
d m2 （平方分米） 

@21 平方米 m2 （平方米） 

 

附表 2：标注字符高度 

标注净含量（0〃） 字符的最小高度（mm） 

QW50g 

QW50mL 
2 

50g VQW200g 

50mLVQW 200mL 
3 

200g<QW1000g 

200mL<a^l000mL 
4 

Q>lkg 6 

以长度、面积、计数单位标注 
2 

 

附表 3：允许短缺量 

质量或体积定量包装商品的 标

注净含量（Q） g 或 ml 允许短缺量（7> g 或 ml 

 Q 的百分比 g 或 ml 

  



0〜50 9  

50 〜100  4.5 

100〜200 4.5  

200〜300  9 

300〜500 3  

500〜1000  15 

1000〜10000 1.5  

10000〜15000  150 

15000〜50000 1  

 

长度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 含

量(Q) 

允许短缺量(79 m 

QW5m 不允许出现短缺量 

Q>5m ax 2% 

 

面积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 含

量(a) 允许短缺量(T) 

全部 Qn ax 3% 

 

计数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 含

量 0) 
允许短缺量(T) 

QW50 不允许出现短缺量 

@>50 ax 1% **  

注：*对于允许短缺量(T),当 Qn^lkg (L)时，T值的 O.Olg 

(ml)位修约至 0. lg (ml)；当 Qn>lkg (L)时，T值的 0. 1生 

(ml)位修约至 g (ml)； 

**以标注净含量乘以 1%,如果出现小数，就把该数进位到下一 

个紧邻的整数。这个值可能大于 1%,但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 

商品的个数为整数，不能带有小数



 


